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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李佩真
電　話：04-37061538
電子郵件：e-p221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120056080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05608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府所詢教師法第24條第1項受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

之教師，依法提起救濟後，原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決定經

撤銷或因其他事由失去效力，除得依法另為理者外，其服

務學校應通知其復聘」，其中「得依法另為處理者」執行

期間疑義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2年4月25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20038255號書函

辦理，並復貴局112年4月6日北市教人字第1123033401號

函。

二、有關教師法第24條第1項「得依法另為處理者」所指情形為

何一節：

(一)查教師法第24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之

教師，依法提起救濟後，原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決定經

撤銷或因其他事由失去效力，除得依法另為處理者外，

其服務學校應通知其復聘，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

議。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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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按前開條文係參考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以下簡稱保障法）

第11條第1項規定：「受停職處分之公務人員，其停職處

分經撤銷者，除得依法另為處理者外，其服務機關或其

上級機關應予復職，……。」之立法體例訂定。依該條

立法說明，明定受停職處分公務人員於經依法提起救濟

而經撤銷時處理依據，除如事證不明、適用法令錯誤等

經撤銷決定指明應另依法查處者外，在不違反司法院釋

字第368號解釋意旨下，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即應依保

障法對保障事件之決定所設之處理情形回復期限規定，

為復職處理。

(三)所詢個案教師解聘處分經地方主管機關教師申訴評議委

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評議決定撤銷之原因，是否屬

前開教師法第24條第1項參照保障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之

立法意旨，請依個案事實秉權責認定。

三、有關申訴評議決定為發回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，並命

其於相當期間另為措施，其中「相當期間」之認定疑義一

節：

(一)查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

準則）第30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，發

回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另為措施時，應指定相當期

間命其為之。觀諸其立法理由，係為維護教師權益，避

免原處分機關怠於重為處分，故有限期命原處分機關重

為處分之必要。次查評議準則第37條第2款規定：「評議

決定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，即為確定：……二、再申

訴評議書送達於再申訴人。」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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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據上，所詢學校不服地方主管機關教師申評會所為「申

訴有理由，原措施應予撤銷，原措施學校於收受本評議

書之次日起30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」之決定而提起再申

訴，嗣經中央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送達再申訴人，該

救濟案始告確定，原地方主管機關教師申評會指定之

「相當期間」則應自中央申評會之評議書送達學校之次

日起算。

(三)至申訴評議決定指定相當期間請原措施學校另為措施，

係指於該期間內「作成」另為之措施，並非僅係「重

啟」法定程序。如原措施學校「作成」適法之措施逾越

相當期間，學校主管機關得視個案情節，依教師法第45

條第2項規定，依相關法規追究責任，並作為扣減或停止

部分或全部學校獎勵、補助或其他措施之依據。

四、檢附教育部112年4月25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20038255號

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本署人事室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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